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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级各部门，有关单位，代理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渝财采购〔2025〕15号）和《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代理机构检查名单（区县级）的通知》（渝财采购〔2025〕16号），我区将开展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专项整治内容
聚焦当前政府采购领域反映突出的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等“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以下内容：采购人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以注册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 投资者国别、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财务指标、产品或服务品牌等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代理机构违规收费、 逾期不退还保证金；供应商提供虚假的检测报告、认证证书、合同业绩、中小企业声明函、制造商授权函等材料谋取中标；供应商成立多家公司围标串标，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异常一致，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投标保证金从同一账户转出等恶意串通行为。
二、	整治时间安排
2025年7月15日前完成代理机构自查工作；2025年8月15日前完成采购单位自查工作；2025年8月15日前完成书面审查，2025年9月15日前完成现场检查；2025年10月15日前完成与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延伸核查；2025年11月30日前完成处罚，2025年12月15日完成检查报告。
三、	专项整治工作要求
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对2024年1月1日以来启动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围绕整治内容开展自查，自查发现的问题于2025年8月20日前报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未发现问题可不报）；同时按照渝财采购〔2025〕16号文件安排，重庆尚宇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崇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9个代理机构，对2024年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开展自查（代理机构名单和报送的工作表及资料详见附件），于2025年7月15日前将自查结果报送区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科，并准备好相关佐证资料，区财政局将按照通知要求进行专项检查。对自查和专项检查发现的问题，区财政局和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按照财库〔2025 ]14号通知要求，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合力推进。 
特此通知

附件：1.《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 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渝财采购〔2025〕15号）
2.《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代理机构检查名单（区县级）的通知》（渝财采购〔2025〕16号
3.2024年政府采购项目情况表
4.检查资料清单
5.2024年政府采购项目收费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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